2025年“5·29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	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四川信诚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津）应急罚〔2025〕3-1号

	违法事实
	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5月29日11时20分许，位于江津区中山镇辖区内，四川信诚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对渝赤叙高速公路5标车行天桥（k58+436）进行施工时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，死亡１人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。

	处罚结果
	罚款52万元



